學程執行中，若遇有經費、課程師資、工作崗位訓練單位等事異動，皆可辦理變更申請向分署核備。
變更事項說明：
1. 變更申請流程：
系統變更申請填寫完成送審→請總窗口mail 通知我，以便我可以先進行系統檢核→系統檢核完成後mail 回復總窗口可以備文了→來文分署核備完成變更。

2. 學程變更應附資料：
1.【工作崗位單位內容變更或新增單位】，附件內有以下資料：
學校公文
系統列印之變更申請書(主持人要簽章)(計畫管理/學程變更申請)
系統列印之工作崗位內容表單(計畫管理/學程變更申請/工作崗位表單)
新增單位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新增單位之合法登記證明
新增單位之勞保月投保人數資料
更新後的工作崗位訓練課表
PS 1：若原通過預聘補助的工作崗位單位須要新增員額，則亦要提報變更申請，並附上修正員額後的契約書。
PS 2：若是新增之工作崗位單位且符合重點產業擬申請預聘計畫補助者，則其新增工作崗位單位之招收學員員額，除須符合事業單位投保人數1/4 之規定外，其申請員額亦須由”原核定預聘單位之員額流用”，不得再以新增員額計算。
	
2.【師資變更】，附件內有以下資料：
學校公文
系統列印之計畫變更申請書(主持人要簽章)
系統列印之課程及師資表單(主持人要簽章)
系統列印之課程及師資表單-實務或訓練課程內容
師資變更說明表(主持人要簽章)(格式請參mail附件檔案)
(若師資變更前後有年資經歷的差異時請填此表)
新增師資資歷證明(可以名片代替)(若有原核定師資名單外的新增業界師資則需要提供)
更新後的課表
	
3.【經費變更】，附件內有以下資料：(注意!!經費變更僅以2次為限)
學校公文
系統列印之變更申請書(主持人及學校會計要簽章)
系統列印之經費表單(主持人及學校會計要簽章)

有關工作崗位變更規定：
1. 工作崗位內容須要辦理變更事項計有7大項變更事項：
新增加工作崗位單位、原工作崗位單位新增不同的職缺、原工作崗位單位員額調整、薪資給付調整、訓練時間或日期異動、職場導師異動、職務訓練內容調整。

2. 就前列之應立即向學程管理系統提出變更申請之項目為：
新增加工作崗位單位、原工作崗位單位新增不同的職缺、原工作崗位單位員額調整等3大項。

3. 另外可以於工作崗位訓練結束前或於上、下學期間再一次性辦理變更申請項目：工作崗位單位薪資給付調整、訓練時間或日期異動、職場導師異動、職務訓練內容調整等4大項。
應先請有上列異動情形之單位填寫預聘計畫的附件2(異動申請單)，向訓推科申請，專辦同時知會分署的學程承辧（向學程主持人以mail確認)，學校端確定無誤後，，專辦會於完成核可後把副本給學程承辦，前列變更事項學程老師可依異動申請單副本內容於上下學期期末再一次性辦理變更核備即可。

4. 有關上列變更說明另以表格列示如下：
· 工作崗位單位員額異動說明：
	A學程(有核定通過預聘計畫之工作崗位單位)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是否通過預聘重點產業
	是否可以增加預聘訓練人數
	是否可以增加一般訓練人數

	甲
	通過
	可以
	可以

	乙
	未通過
	不行
	可以

	丙
	未申請
	不行
	可以

	新增單位-戊
	可以申請
	須自甲單位釋出預聘員額
	可以



	B學程(工作崗位單位未通過預聘計畫)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是否通過預聘重點產業
	是否可以增加預聘訓練人數
	是否可以增加一般訓練人數

	甲
	未通過
	不行
	可以

	乙
	未通過
	不行
	可以

	丙
	未申請
	不行
	可以

	新增單位-戊
	不能申請
	不行
	可以



· 新增員額：
	(未在原核定學程合作名單)之新增工作崗位單位

	變更事項
	申請預聘重點產業
	不申請預聘計畫

	新增工作崗位單位
	須即時向分署申請
	須即時向分署申請

	新增工作崗位員額
	須即時向分署申請
	可與其他異動事項一併辦理

	新增工作崗位職缺
	須即時向分署申請
	須即時向分署申請



· 其他異動：
	(為原核定學程合作名單)之工作崗位單位內容變更

	變更事項
	已通過預聘重點產業
	未申請預聘計畫

	工作訓練內容
	1. 由事業單位向預聘計畫承辧申請異動，預聘計畫將異動書會辦我，我會cc給學校總窗口及學程主持人知悉。
2. 並請學程主持人於上下學期末依預聘計畫核定之異動書內容申請變更。
	於上下學期末依各工作單位實際執行內容申請變更。

	工作時數、薪資
	
	

	工作崗位執行時間
	
	

	職場導師
	
	











